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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编号：2024-041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签订征

收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萧钢构（安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杭萧”或“乙方”）近日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芜湖经开管委会”或“甲方”）签订了《关于杭萧钢构（安

徽）有限公司征收补偿协议》（简称“征收补偿协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 概述 

根据芜湖市土地收储计划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规划建设需要，芜湖经

开管委会对安徽杭萧位于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银湖北路 45 号

的土地和房产进行整体征收。为响应当地政府城市建设规划要求，甲乙双方就相

关征收补偿事宜初步达成一致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二、 征收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政府事业单位 

乙方：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 

2、甲方对乙方不动产（不动产证号:皖(2017)芜湖市不动产权第 0213551号、

皖(2017)芜湖市不动产权第 0193714 号、皖(2017)芜湖市不动产权第

0213546 号、皖(2020)芜湖市不动产权第 0864717 号）及未登记房屋

4159.27平方米进行整体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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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双方同意，甲方委托安徽天恒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及安徽春谷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乙方房产、土地、设备及附属物和停产停业损失费

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4、甲方给予乙方全部征收补偿费用不低于 13,600万元（如征收补偿费用高

于 13,600万元，最终补偿结果以相关评估报告数据核算为准；如征收补

偿费用低于 13,600万元，则最终补偿结果以 13,600万元为准）。 

5、征收补偿费用分阶段支付，在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于 2024 年 8 月 10 日

前支付乙方首笔补偿款 5,000 万元，后续按实际征收进程和双方约定支

付。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为安徽公司与芜湖经开管委会之间签订，因相关评

估报告尚未出具，所以征收补偿费用并未确定。就该征收事项，待相关评估报告

出具后，将由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房屋征收安置工作领导组与安徽杭萧另行

签订。 

安徽杭萧土地及房产本次被收储有利于公司提升资产流动性，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并预期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正面积

极影响。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

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具体征收事项尚需根据补偿费用金额预估对利润的影响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关于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征收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月 25日 


